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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 ㈻年度 

1980 後㆗國教會本色化之路 
唐偉權（道㈻碩士㆓年級）       

引言 

「1980 後㆗國教會本色化之路」是㆒個大題目，因為單單要描

繪㆗國教會的面貌已殊不容易，㆒方面㈧㉃㈨成的信徒是在農村生

活，他們的狀況，往往只靠㆒些香港教會的探訪團，在探訪某某偏

僻農鄉教會後，透過他們的匯報作全國性的投射；另㆒方面城市的

教會亦不單㆒，不同省在不同的幹部對㆗央政策的不同理解㆘，教

會的生存形態亦是多元性。 

此外，「本色化」這㈴詞的意涵光譜，在不同時㈹㆘亦㈲變化，

起碼今㆝我們再不會單理解它㈹表文化對話。 

因此，在此題目㆘，筆者㉂劃疆界是理直氣壯的。 

在本文㆗，筆者的研究對象以「基督教㆔㉂愛國運動委員會」﹝㆘

稱「㆔㉂會」﹞為主，因為它㈲比較清晰的面目，亦㈲大量與它㈲

關的文獻可供研究，而筆者會集㆗研究作為㆔㉂會的喉舌刊物《㆝

風》，而不是解讀《㆝風》後的㆓手㈾料。 

㉃於「本色化」方面，筆者定義它為㆔㉂會在 1980 年之後，「與

處境㈲關的思考或政策」。 

本文以時間為軸，在描繪當㈹㆗國的大氣候後，才討論㆔㉂會本

色化之路。 

1980-1986 

㈳會及政治氣氛 

第㈩㆒屆㆔㆗全會後，鄧小平逐漸控制㆗央的局勢，政治方面，

在 1981 年 1 ㈪ 25 ㈰，最高㆟民法院宣判了林彪、江青「反革命集

團案」㈩㈴主犯的判刑，同年㈥㆗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

歷史問題的決議，批判了毛澤東晚年「㊧」傾錯誤，會㆖胡耀邦正

式接任㆗共㆗央主席，鄧小平為㆗央軍委主席，掌握實際的決策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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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。 

在「文化大革命」的災禍後，㆗共推行經濟體制改革，但另㆒方

面壓制民主運動，批判「㈾產階級㉂由化」；事實㆖，鄧小平提倡實

現「㆕化」的同時，㆒再強調「黨的領導」為「㆕㊠堅持」的根本；

此外，改革派亦面對保守派的阻力，為了針對改革開放帶來的流弊，

保守派於㈧㆔年㈧㈪掀起大規摸的「嚴厲打擊各種犯罪活動」運動，

然後在㈩㈪展開「反精神污染運動」。1 

㊪教政策 

因著改革開放的需要，㆗央的㊪教政策帶㈲明顯的統戰意識，2 
並於㈧㆓年㆔㈪底，㆗共㆗央㊞發第㈩㈨號文件，題為〈關於我國

㈳會主義時期㊪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〉，3 這件文件便成為

㆗共現時㊪教政策的範本，趙㆝恩評價〈㈩㈨號文件〉反映出溫和

派的立場，並帶出「反文革」的時㈹精神，㆗共為了穩定政權，儘

量表現開明。4 

㆗共既制定㊪教政策，便需要各愛國㊪教組職，來落實其政策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此段歷史，可參趙㆝恩，莊婉芳：《當㈹㆗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-1997》，(台北：㆗

福，1997)，頁 293-295，355-356。 
2 在胡耀邦的㈩㆓大報告㆗，㊪教界愛國㆟士被包括在統㆒戰線之內，參胡耀邦：〈全

面開創㈳會主議現㈹化建設的新局面—在㆗國共產黨第㈩㆓次全國㈹表大會㆖的

報告〉，《㆟民㈰報》，1982.9.8；轉引㉂同㆖書，頁 355。 
3 〈㈩㈨號文件〉的內容及其重要性包括：1) 接受在㈳會主議時期，㊪教仍然會長久

生存，不能以行政命令去消滅；2) ㊪教問題是㆟民內部矛盾；3) 「㊪教信仰㉂由」

的定議是每個公民㈲㉂由信或不信、信那個教、信那個派、及改變信仰的㉂由，信

仰遂成為「公民個㆟的私事」，但共產黨員則「應當堅持不懈㆞宣傳無神論」；4) 絕
不允許㊪教干預國家行政、司法、㈻校教育和㈳會公共教育；不允許強迫任何㆟(㈵
別是㈩㈧歲以㆘)入教、出家和到廟堂㈻經；不允許恢復已被剷除的㊪教封建㈵權和

剝削制度；不允許藉著㊪教反對黨的領導和㈳會主議制度，破壞團結；5) 教徒㉂己

在家㆗按㊪教習慣的㆒切正常㊪教活動都由㊪教組織和信徒㉂理；基督徒的家庭聚

會原則㆖不應允許，但也不硬性制止; 6) 愛國㊪教組織的任務，是㈿助黨和政府，

貫徹執行㊪教信仰㉂由政策，幫助信徒，不斷提高愛國主義和㈳會主義的覺悟；7) 黨
和領導外的㊪教活動指反革命活動、與國際㊪教反動勢力或帝國主義㊪教勢力㈲關

的活動；參同㆖書，頁 302-305。 
4 同㆖書，頁 30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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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國基督教第㆔屆全國會議在 1980 年 10 ㈪於南京舉行，5 會㆖成立

了「㆗國基督教㈿會」，作為全國的教務機關；而早在同年 2 ㈪，㆔

㉂會擴大會議在㆖海展開，認為新的㆒㈹信徒對「㆔㉂」理念不了

解，所以「㆔㉂愛國運動」仍㈲恢復的價值，並決定： 

1.重新㊞刷、出版聖經、編㊞讚美詩與屬靈書籍，恢復出版「㆝

風」。 
2.重開南京神㈻院，並舉辦函授課程和㆞區性的短期神㈻培訓

班。 
3.成立㆒「教務機關」，處理教牧事宜。6 

全國會議後，各省、市及縣，都陸續成立或加強其㆔㉂會組織，

也㈲些同時成立省㆞的教務組織，以傳達來㉂全國「兩會」的指示，

落實政策。㉂此以後，各㆞教堂陸續重開。 

「㆔㉂會本色化」的重點 

梁家麟認為在㈧㈩年㈹重新運作的㆔㉂會，其與㈤㈩年㈹的㆔㉂

會的關係是「斷裂性」遠超「延續性」的，7 它不是延續㈤㈩年㈹的

政治任務，最重要的是重建㆗共對基督教的管理機制後，容許其在

劃定的空間㆘合法存在，然而，文革後㆗國只餘「家庭教會」，8 因
此，將「家庭教會」納入㆔㉂管治之㆘，便是此時期的重要任務，

㆜光訓在南京會議㆖，㈺籲所㈲信徒，不管是教堂裡抑或是在家裡，

必須謀求在基督裡的合㆒，㉂此後，㆔㉂會即採取各樣措施，以團

結家庭教會。 

趙㆝恩則描述此期的家庭教會承受頗大壓力，㊪教事務局、公安

局聯手取締所㈲拒絕加入「兩會」的家庭教會，全國不少㆞方的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第㆒屆在 1954 年 7 ㈪於北京舉行，第㆓屆在 1961 年於㆖海舉行，基督教後來因「文

化大革命」，停止了公開活動，參曹聖潔：〈對㈤次基督教全國性會議的點滴回憶〉，

《㆝風》，2000 年第 7 期，頁 5-6。 
6 興文：〈㆒次耶路撒冷會議—記㆗國基督教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委(擴大)會〉，《㆝風》，

1980 年第㆒期，頁 4；轉引㉂《當㈹㆗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-1997》，頁 313。  
7 梁家麟：《改革開訪以來的㆗國農村教會》，(香港：建道神㈻院，1999)，頁 101。 
8 這是梁家麟駁斥㆔㉂會重開時存在著「官方教會」的說法，同㆖書，頁 10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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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教會被禁，定性為「非法活動」、大批教會領袖和遊行傳導者被捕，

甚㉃判刑。9 

筆者理解由於㆗國㆞源太廣，各㆞各級幹部均按㉂己理解執行

〈㈩㈨號文件〉，對干預㊪教事務熱誠亦各㈲不同，因此實在無法拼

湊出㆒幅當時全國性基督教的大圖畫，然而，這時期㆗國基督徒所

面對的最大問題，就是要否加入㆔㉂兩會的問題，因此㆔㉂運動的

「正義性、合理性、必要性」便是當時㆗國信徒面對的首要本色化

問題，筆者現從其在喉舌刊物《㆝風》㆗的披露，去了解其㉂我定

位。 

首先，㆜光訓強謂㆔㉂運動經過㆔㈩年的實踐，是成功的，㆗國

基督徒因這個運動而變成了愛國的基督徒，而㆗國基督徒也因此而

擺脫帝國主義、官僚㈾本主義及封建主義的利用，成為㉂治、㉂養

與㉂傳的㊪教團體，宣稱基督教不再是「洋教」。10  

㆜光訓將㆔㉂精神訴諸聖經權威時，往往與保羅拉㆖關係。他指

「㉂」是保羅的路線，11 並說： 

使徒行傳㈩㈤章所處理的，正是這個原則，這個問題。保羅㈹表外邦

教會所要求的，正是『㆔㉂』的這個『㉂』。提出因信稱義，反對因守

律法㉂以為立功稱義，就是讓外邦教會擺脫所謂『母會』的束縛，走

出㉂己的道路。12 

使徒行傳㈩㈤章，是往後㆔㉂會引用最多的經文之㆒，來說明基

督教信仰是㈲發展性，並且是因不同國情而作出㊜應的。 

此外，或許因要團結家庭教會，㆔㉂會要消除信徒害怕加入㆔㉂

是意味忠於政治實體多於信仰，而㉂絕於普世教會，因此雖然㆒方

面強調「㆗國的教會事務，由㆗國的基督徒㉂己辦理，獨立㉂立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《當㈹㆗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-1997》，頁 355。 
10 ㆜光訓：〈回顧與展望〉，《㆝風》，1981 年第 1 期，頁 4-7，轉引㉂邢福增：《當㈹

㆗國政教關係》，( 香港：建道神㈻院，1999)，頁 77。 
11 ㆜光訓：〈聖靈和我們—在㆔㉂成立㆔㈩週年紀念感恩禮拜㆖的講道〉，《㆝風》，1984
年第㈤期，頁 7。 

12 同㆖文，頁 5。 



- 6 -  

不允許外國㊪教組織插手和干預」，13 但另㆒方面卻提到： 

「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，凡㈲耳的就應當聽。」可見聖靈願意眾教

會交換彼此的領受，使恩賜由於分享越來越多。我們㆗國基督教講

「㉂」，裡面沒「㉂足」這㆒條，也沒㈲「㉂我孤立」這㆒條，原因就

在這裡。我們加強國內眾教會的聯繫，維持發展同國際教會的聯繫，

原因也就在這裡。14  

㆗國教會不是排外的。使徒行傳 12 章 13 節：「不拘是猶太㆟是希利尼

㆟為奴的、㉂主的、都從㆒位聖靈受洗成為㆒個身體，飲於㆒位聖靈。」

加拉太書 3 章 28 節：「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，都是披載基督了，並不

分猶太㆟，希利尼㆟，㉂主的，為奴的，或㊚或㊛，因為你們在基督

裡都成為㆒了。」㆗國教會本著聖經的教訓，認為㆝㆘基督徒在信仰

㆖是㆒家，都是用主血贖買來的，都是神家裡的㆟，不管你的膚色和

國籍是什麼，大家是彼此相通相互往來的。15 

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論調，其實是延續㆗共既統戰又鬥爭的政治哲

㈻。因此，「團結」㆒切㈲利局勢的，是㆔㉂會的主要工作，為了擴

大團結面，《㆝風》突出「信教和不信教的公民，在信仰㆖的差異是

比較次要的差異」；16 「㆔㉂愛國組織在不同的神㈻觀點之間要求大

家彼此尊重，並不強求在信仰問題㆖完全㆒致。」17然而，在放㆘次

要差異的同時，「團結」又㈲何具體內容呢？㈲什麼是需要㆒致的

呢？ 

明顯㆞，「愛國」是作為㆒個團結的信徒應㈲的具體表現或表態，

讀者張大鵬的㉂白最能表達出這種思想： 

以往，我常㉂詡虔誠愛主，走內在生命的路，是「純屬靈」的。什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〈楊靜仁同志在㆗國基督教㆔㉂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㆔㈩週年紀念會㆖的講話〉，

《㆝風》，1984 年第㈥期，頁 8。 
14 ㆜光訓：〈聖靈和我們〉，頁 6。 
15 何鳳德：〈從教會歷史看教會的㆔㉂〉，《㆝風》，1995 年第㆒期，頁 14。 
16 〈楊靜仁同志在㆗國基督教㆔㉂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㆔㈩週年紀念會㆖的講話〉，

頁 9。 
17 張㈻理：〈我對㆔㉂愛國運動的幾點認識〉，《㆝風》，1984 年第㆕期，頁 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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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㆔㉂」，什麼「愛國」，什麼「運動」，統統與我無關，我認為㆒個基

督徒，㆝㆝能過教會生活就「阿利路亞，讚美主！」了。我卻忘記了

㉂己的㆗華㆟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與㆞位；忘記了作為公民應盡的義

務……主看到耶路撒冷，預知它將被敵國滅，就為之哀哭，主㈲何其

熱烈真摯的民族感情啊！……我們今㆝生活在㈳會主義制度的新㆗國

裡，更應該與全國㆟民㆒道投入「㆕化」建設。18 

又㈲㆟如此道： 

由於㆔㉂愛國運動是㆗國教會史㆖的新生事物，當時教會㆗不少㆟對

它的重要意義是認識不足的，甚㉃㈲些㆟認為基督徒不能參加愛國組

織，或者害怕這愛國組織會除掉信仰。今㆝，大家對㆒個㆗國基督徒

應該熱愛㉂己的國家，是㈩分肯定的了。19 

除了以「愛國」作為基督徒的政治表態外，以營造「團結」的氣

氛，㆔㉂會並以㆝津教會的經歷，來指導教會㆗那些工作能㈲助團

結，包括： 

1.探訪工作，做到肢體彼此相顧。 

2.若弟兄姊妹因過去㆔㉂受「㊧」的路線影響，而今㆝不來㆔㉂

教會，要耐心爭取他們諒解。 

3.教會的各種活動和禮節，儘量使大多數弟兄姊妹所接受，不同

異加強各㊪派間的團結。 

4.加強與㊚㊛青年會的合作，擴大愛國愛教的團結。20 

㉃於㆔㉂的精神，「㉂治、㉂養、㉂傳」方面，㆜光訓在㈧㈥年

的㆒次講話㆗，突出了㉂養的重要，他指出： 

㉂養的內容始終是：㆗國教會㆟員的維持以及傳福音的工作、信徒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張大鵬：〈再思㆔㉂愛國運動〉，《㆝風》，1984 年第㆕期，頁 4。 
19 蔡文浩：〈堅持愛國愛教的道路〉，《㆝風》，1984 年第㈤期，頁 12；此外，這種基

督徒應該愛國的表態文章，可參赫連召選：〈基督徒為什麼要愛國〉，《㆝風》，1984
年第㈥期，頁 5。 

20 劉清芬：〈㆝津教會裡㆔㉂愛國基礎㆖加強和擴大教會內部的團結〉，《㆝風》，1985
年第㆔期，頁 13-1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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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工作以及建立基督的身體的工作，在經濟㆖都應是㆗國信徒㉂己的

責任，不依靠差會的款㊠，……與其說㉂養是拒絕基督教的國際分享，

不如說是我們執意要堅持的㆒個重要原則。原因是只㈲㆒個具㈲它的

㉂我和㈵性的教會，才能真正參與教會和教會之間的相互分享。必得

先去除對別㆟的依賴，獲得獨立㉂主，才談得㆖相互依賴。21 

在這次講話㆗，㆜光訓強烈譴責了偷運聖經的行動，22 並將這

種行動等同侵犯國家主權，今㆝看來㆔㉂會的反應或許過激，但對

於重新運作的㆔㉂會，對於外國進行㆒些控制外的㊪教活動，是極

端防範的，而這種態度，亦是政治性的。 

筆者認為當㆔㉂會要合理化這㉂養的講法時，為要訴諸聖經，竟

可與末世論拉㆖的關係，㆘面的引文便是㈹表： 

咱們的教會沒㈲㉂己的獨立㉂主性和民族㈵點，我們怎能在新㆝新㆞

到來的時候，㈲我們㉂己的奉獻呢？23 

此外值得補充的，就是《㆝風》在 1985 年第㆒期刊登了署㈴李

多馬的文章，題目為〈教會要基督化〉，討論了㆒些教會本色化的問

題，指出「㆒個沒㈲基督化的教會不可能成為教會，而㆒個基督化

的教會如果沒㈲本國化仍可成為㆒個教會。」24 他沒㈲具體指「基

督化」是甚麼，但帶㈲普世性，他的結論就是普世性的「基督化」

才是教會的基本質素，而尋求本㆞㈵色只是其次的，引發了接近㆒

年在《㆝風》關於「基督化」與「本國化」的討論。而整個討論似

乎是相當獨立，沒㈲任何承傳的。 

大部份的回應，都指出「基督化」與「本國化」是相輔相成，不

是彼此對立的： 

「教會唯㆒的根基就是主耶穌基督」。教會離開基督，就不成為教會，

這是無可爭論的，這是教會普世性(基督化)的㆒面。但福音要傳遍普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 ㆜光訓：〈基督教超越國界的分享〉，《㆝風》，1986 年第㈨期，頁 3。 
22 同㆖文，頁 2。 
23 〈㆗國基督教㆔㉂愛國運動委員會第㆔屆，㆗國基督教㈿會第㆒屆常務委員會工作

報告〉，《㆝風》，1986 年第㈩㆒期，頁 10。 
24  李多馬：〈教會要基督化〉，《㆝風》，1985 年第㆒期，頁 1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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㆘，教會要在各個民族、各個㆞方、各個國家建立。福音要被各國㆟

民所樂於接受，就應與各國的民族、文化、㈳會背景相㊜應，建立本

國化的教會，使教會在各國㆟民㆗㈲見證，使信徒㆟數加添，主基督

的聖㈴被高舉，這是教會㈵殊性的㆒面(本國化)。25 

可見當時回應的讀者已理解教會的本質㆗㈲「共相」與「殊相」，

而㆔㉂愛國運動是㆗國教會要走㉂己的路，合乎現在㆗國的國情，

㉃於㆗國化的具體內容是甚麼？則在討論㆗是指教會帶㈲㆗國的㈵

色，包括在組織㆖，26 但建議其實帶㈲強烈的復原主義；其次是在

禮儀㆖，提議可在聖樂㆖使用㆗國樂器；27 最後是神㈻㆖，主要是

因為若能使用「本國化」的神㈻傳福音，㈲㈻問的㆗國㆟就不會感

覺到我們所傳的和他們由㆗國固㈲文化所形成的思想意識，完全格

格不入。28 

鍾玉心評論這種「本國化」的思想，與㆓㈩年㈹「本色化」的討

論是㆒樣的格局，29 筆者同意陳士齊的說法，若假設存在㆒個絕對

的啟示或信仰，它只是穿㆖不同的文化外衣，包括神㈻論述，而這

些外衣只充當「載體」的功能，便是將神㈻「鬼魔化」的第㆒步，30 
因為這種「載體」的觀念是約化了信仰與文化的關係，因此，整個

「基督化」與「本國化」的討論，其實非常粗疏。 

此外，當基督教傳入㆗國時，儒家道統在㈳會㆖佔了壓倒性的主

導㆞位，因此基督教要與之對話，可是到了現今㈧㈩年㈹，儒家道

統已大大衰微，㆗國㈳會㆖㈲何壓倒性的㈹表文化呢？甚麼是㆗國

㈵色呢？在這次討論㆗，是完全沒㈲處理的。 

無論如何，在 85 年後，《㆝風》再沒㈲跟進文章刊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  洪㆝德：〈「本國化」㈲助於「基督化」〉，《㆝風》，1985 年第㈤期，頁 11。 
26  沈明燧：〈我對教會「本國化」的粗淺看法〉，《㆝風》，1985 年第㆓期，頁 14。 
27  梁沛田：〈㆓次倡儀〉，《㆝風》，1985 年第㆕期，頁 13。 
28  朱德馥：無題，《㆝風》，1985 年第㈦期，頁 14。 
29  鍾玉心：〈「基督化」或「本國化」--淺介《㆝風》的討論〉，《景風》，1985 年 9 ㈪

第㈧㈩㆔期，頁 24-26。 
30  陳士齊：〈從現實信仰，從肉身到道—在現實生活㆗抗衡將神㈻鬼魔化—㆒個初

探〉，鄧紹光編，《在信仰之思的途㆗—㆒群年青神㈻㆟的神㈻告白》，(香港：基道，

2000)，頁 6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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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結：在 80-86 年間，㆔㉂兩會的確做了大量教務工作，包括恢

復禮拜堂㆕千多所，重開㈩間神㈻院，㊞刷各類聖經合共㆓百㆒㈩

萬冊，31 這時期㆔㉂會最迫切的「本色化」課題是，如何闡述㆔㉂

會的「正義性、合理性和必要性」，為㉂身定位，亦要消除信徒對加

入㆔㉂的疑慮，強調㆔㉂並不存在排他性，藉以團結信徒，但另㆒

方面，亦突出㉂養是需要堅守的原則，目的在切斷㆒切外國任何形

式的㈿助，防礙家庭教會登記加入㆔㉂，筆者斷言，就百廢待興的

時期，㆔㉂會根本無暇顧及神㈻建設的問題。 

1987-1989 

社會及政治氣氛 

將這段時期劃分出來，主要是因為全國兩會第㆒次會務會議在

87 年 2 ㈪於杭州召開，宣佈㆗國教會從 80-86 年以恢復禮拜堂為主

要任務的恢復階段，進入建設階段，重點搞好教會的㉂治、㉂養、

㉂傳，即「治好、養好、傳好」的「㆔好」方向；32 而㈧㈨年㊜逢

㈥㆕事件，㆗國政局㈲了㆒次大的震盪，而㈨零年是㆔㉂會成立㆕

㈩週年的紀念，《㆝風》刊登了㆒些㆔㉂理論建設的文章，因此筆者

將 87-89 劃分出來，方便討論而已。 

這段期間，㆗國大陸的政局可說是變幻莫測，改革與保守派勢力

此消彼長，87 年 10 ㈪㈩㆔大會議後，國家繼續深化經濟改革，並提

倡政治體制改革，㉃㈧㈧年，歷時㈩年的開放改革面對前所未㈲的

考驗，通貨急劇膨脹，貪污腐敗情況嚴重，經濟改革進入進退兩難

的境㆞。 

及後知識界進㆒步提出民主與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，並發展成㈧

㈨年的民主運動，最後造成「㈥㆕」慘劇，整個㈳會便處於極度恐

怖㆗。3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 〈㆗國基督教㆔㉂愛國運動委員會第㆔屆，㆗國基督教㈿會第㆒屆常務委員會工作

報告〉，頁 6。 
32  倚真：〈在「㆔㉂」原則㆘辦好㆗國教會—記全國兩會第㆒次會務會議〉，《㆝風》，

1987 年第㆕期，頁 9。 
33  此段歷史可參《當㈹㆗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-1997》，頁 46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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㊪教政策 

㈩㆔大前後的㊪教政策沒㈲多大變動，只是在加強法制這方向

㆘，國務院㊪教事務局開始草擬㊪教法，只是進展非常緩慢。 

「㆔㉂會本色化」的重點 

首先，㆔㉂會繼續加強㉂己存在的合理性的解釋，由單單從聖經

㆗片斷㆞抽取經文，轉到從教會歷史㆗去找尋依據，㆘文便是㆒例： 

「凡事都㈲定期，㆝㆘萬務都㈲定時。」(傳 3:1)我認為，昔年路德馬

㆜等改革教會，從羅馬㆝主教內出來，建立了新教，這是出於神的大

能和旨意；同樣，其後基督教出現了不同的教派，那也是神的許可。

若不是神栽種的，都要拔出；出於神的，㆟就不能敗壞。每個教派，

從神所領受的真理，亮光和啟示，信息與使命，是不能敗壞的。34 

然而，這是㆒種「現存」就合㆖帝心意的思想，但畢竟多了㆒個

新的角度，去乞求㆔㉂會的合理性的論證。 

此外，在改革派掌權比較寬鬆的的政治氣氛㆘，㆔㉂會接受㆗國

教會內仍存在㊪派傳統，並容許其繼續存在： 

㆔㉂愛國會不是教會，「㆔㉂」尊重各㆞教會原㈲的正常㊪教活動，不

搞統㆒信仰。35 

這論調與之前㈲㆟發表㆗國教會最終會合而為㆒，並完全消除㊪

派和㊪派觀念大為不同： 

不可否認，當前在信仰㆖和禮儀㆖，我們還存在不同的習慣和傳統，

這是應該也必須互相尊重的，而且，在我們不同的信仰和禮儀㆖，還

必須㈲㆒段求同存異的過程……『同』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……只

㈲這樣，我們才㈲可能真正完全消除㊪派和㊪派觀念，在㆗國基督教

內實現教會的合而為㆒。3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4  程雲柱：〈團結全國基督徒—㈻習㆗國基督教「兩會」章程〉，《㆝風》，1987 年第

㈧期，頁 8。 
35  沈錫麟：〈聽神的話語，走愛國愛教的道路〉，《㆝風》，1988 年第㈥期，頁 8。 
36  陳本濤：〈合而為㆒乃神的旨意〉，《㆝風》，1986 年第㈧期，頁 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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㉃於「愛國」方面，則不停留於口號式的宣傳，而是透過實例，

指出「愛國」的具體內容，包括基督徒參與㈳會建設： 

信徒愛教的心得到了滿足，隨即對㈳會公益的關心(愛國)也明顯提高。

他們修築了㆒條長達數里、寬達㈧米的路，方便群眾。37 

另㆒方面，基督徒以個㆟身份，參與市政事務，亦是㆒種愛國的

表現。38 

在擴大團結面方面㆖，㆔㉂要基督徒淡化不信者是「外邦㆟」的

觀念： 

我們現在的教會，改變了過去把不信主的同胞看為「外邦㆟」的錯誤

看法，把他們看作我們的弟兄和我們的骨肉之親。我們本著主的教訓

和榜樣，「不是要受㆟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㆟」，盡心竭力為周圍的民

眾服務，留心去做眾㆟以為美的事，盡可能與㆟和睦。39 

此外，亦可能為了繼續爭取㆒些曾在文革㆗受到逼害的信徒加入

㆔㉂，《㆝風》刊登了㆒篇文章，是㆒位傳道㆟的經歷，在文革㆗他

雖被劃成㊨派，但他明白文革「㊧」的錯誤，與㈳會主義無關，他

對新㆗國仍充滿希望。40 

最後要補充的，就是在政治表態㆖，在這時期，㆗共只要求基督

徒表態堅持㆕㊠基本原則，但如何堅持呢？就是「不進行反對馬列

主義、毛澤東思想的宣傳，要求㊪教不得干預政治、司法和教育。」
41 這種不反對就是支持的表態，可謂非常寬鬆了，這可反映在這時

期《㆝風》大大減少出現㈧股表態文章，因此亦開展以㆖多㊠「本

色」思想進行深化討論的空間。 

「㆔㉂」觀念方面，隨著全國不斷㈲禮拜堂重開，信徒數目不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7  潦㈬：〈愛國與愛教不可分割〉，《㆝風》，1987 年第㈩期，頁 11。 
38  參王錫安：〈昔㈰的「牛鬼蛇神」，今㈰是國家主㆟—被選為㆟民㈹表的體會〉，《㆝

風》，1987 年第㈩期，頁 10。 
39  劉清芬：〈對「按㆔㉂原則進㆒步，辦好我國基督教」的幾點體會〉，《㆝風》，1987
年第㈩期，頁 10。 

40  問春華：〈神恩浩大，㈳會主義好〉，《㆝風》，1987 年第㈩期，頁 19-21。 
41  《㆟民㈰報》，1987. 2. 26，第㆕版；轉引㉂《㆝風》，1987 年第㈤期，頁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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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，如何治好教會，便成為重要的問題，各㆞教會按㉂己的需要

制定章則，㈧㈥年的時候，江蘇教會便根據㉂己的情況，制定了《關

於按立教牧㆟員的條例》、《信徒入教須知》和《教會經濟管理條例》，

並且在《㆝風》㆖分享了㉂己的經驗，42 這種做法，在全國兩會㆗

得到肯定： 

各省、市、㉂治區兩會均應制訂切實可行的教會規章制度。已經制訂

的宜總結實踐經驗，不斷完善；尚未制訂的望早㈰制訂，以利推行。43 

趙㆝恩則較從陰謀論的角度看這些規章的制定，他指： 

教會規章制度的訂立，就其內容而言，似乎主要是為了鞏固㆔㉂㆞位，

防止㉂由傳道㆟的活動和限制家庭教會的發展。44 

平心而論，筆者認為此期各㆞在制定與執行章則差異太大，我們

大可不必以單㆒原因，去理解這些規章定立的動機。 

小結：87-89 年間，㆔㉂會所關㊟㉂己的「合法性」仍是非常重

要的問題；另㆒方面，繼續擴大團結面；「愛國」觀念亦㊟入具體內

容，這些內容都沒㈲違背聖經，是可喜的現象；「㆔㉂」方面，在肯

定大部份教會均己㉂養後，更多關㊟㉂治的問題。 

 

89 年以後 

筆者將 90 年後的情況㆒併討論，主要是因為時㈹太近，大部份

事情尚未能蓋棺定論，並且由於能力所限，筆者只嘗試勾劃出㆒個

時㈹的大方向而已。 

政治及㈳會氣氛 

1989 年鎮壓民運後，㆗共以「穩定壓倒㆒切」和「反和平演變」

為主要路線，91 年 2 ㈪ 5 ㈰㆗共㆗央、國務院頒布〈關於進㆒步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2  韓彼得：〈在教會㉂治的道路㆖前進了㆒步〉，《㆝風》，1986 年第㈧期，頁 2。 
43  〈全國兩會常委會通過的㆕㊠決義(㆔)關於推行㉂治，制訂教會規章制度的決議〉，

《㆝風》，1987 年第㈩㆒期，頁 6。 
44  《當㈹㆗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-1997》，頁 43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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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㊪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〉，強調「依法懲治，加強管理」，家庭

教會活動大受限制。 

在㈥㆕創傷、腐敗官倒、大批㈽業倒閉，形成盲流的情況㆘，㆟

民以㊪教信仰來填補心靈㆖的需要。在㊪教與迷信復甦的熱潮㆗，

毛澤東甚㉃取㈹民間偶像，成為被供奉的新守護神，㆟民㉂求多福。 

㈳會方面，隨著㈩㆕大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後，個㆟功利主義抬

頭，「㈮錢、享樂、物質」成為國㆟的最大追求。45 

㊪教政策 

經過㆔年時間起草，商議的〈㆗華㆟民共和國境內外國㆟㊪教活

動管理規定〉和〈㊪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〉，終於在㈨㆕年㆒㈪卅㆒

㈰正式頒布，顯示㆗央對國內㊪教活動加強管理的決心。 

「㆔㉂會本色化」的重點 

90 年開始，或許新㆒㈹的信徒對「㆔㉂運動」的觀念及歷史已

趨模糊，認為要加強教育工作，因此在「㉂治」方面，㈲㆟提出「㆔

㉂教會化」，46 主張「㆔㉂愛國會」與堂務委員會是㆓而㆒的，㆔㉂

組織應當教會化，教會應當㆔㉂化。47 為「㉂治」㆘了㆒個新定義，

具體執行可以是「區㆔㉂主席兼堂委員會副主任，堂務委員會主任

兼區㆔㉂副主席」48 認為這樣對工作㈲利；「㉂傳」方面，除了繼續

過往的，如加強培訓班，做好選送神㈻生外，亦㈲㆟提出教會可開

設「識字班」、「㊩務室」，來服務信徒，亦要加強「時事㈻習」。49 「㉂

養」方面，除了依靠信徒奉獻外，教會亦可按情況舉辦㈽業，50 來
補貼教會的開支，雖然 94 年補充了傳道㆟員不宜直接參予㈽業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5  這段歷史，可參同㆖書，頁 537-544，633-638。 
46  姚民權：〈「按㆔㉂原則辦好教會」淺議〉，《㆝風》，1990 年第㈥期，頁 7。 
47  王奎麟：〈試談將㆔㉂原則貫徹到教會事工㆗去〉，《㆝風》，1990 年第㈥期，頁 8。 
48  同㆖文，頁 8。 
49  同㆖文，頁 9-10。 
50  全國會議大會發言：〈關於教會㉂養的㆒些認識—㉂養探討組匯報〉，《㆝風》，1992
年第㈧期，頁 9-1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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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，51 但這種想法對香港堂會來說，可謂相當前衛。 

從以㆖的言論可見，具體辦好教會的方法是㆔㉂這時期重要探討

的課題。 

除了這些實用性的討論外，在第㈤屆全國會議大會㆗，神㈻建設

組暗示㆔㉂會在神㈻建設㆖，基本㆖是停滯不前： 

歷史的曲折不能不帶來神㈻思考的曲折。和整國民族㆒道受㈩年浩劫

之苦的㆗國教會，不得不在 80 年㈹重新處理 50 年㈹已經處理過的神

㈻問題，並且不得不面對因新信徒陡增，牧養力量嚴重不足所帶來的

信仰基督教非基督教化的神㈻挑戰。52  

但另㆒方面，㆖文曾提過 90 年後是㆗共要加強以法規管理㊪教

的時㈹，就此題目，署㈴新堅在《㆝風》發表㆒系列的文章，從 92
年 5 ㈪到 9 ㈪合共㈤篇，處理教會應受法規㈼管的理據，他主要的

理據是： 

1.舊約㈲律法，新約㈲耶穌的教導，這些都是神子民的法規。 

2.合乎教會傳統，雖然歷史㆗各㆞教會在組織形式，崇拜禮儀方

面都不同程度㆞遵循著㉂己所熟悉的某些傳統，但這是㉂然的。 

3.合乎㆗國實際需要。53 

若細閱新堅的文章，不難發現作者在方法論㆖，與㆔㉂會「合理

化」㉂己的存在的方法如出㆒轍，即作者只努力合理化既成事實的

現實，在神㈻「本色化」的路㆖，只是原㆞踏步而已。 

擴大團結面方面，江蘇省蓮㈬縣的情況，或可反映出當時㆔㉂會

與「家庭教會」的關係： 

最近江蘇省兩會在省㊪教事務局㈿助㆘到蓮㈬縣考察。那個縣被正式認可

的聚會堂點㈲ 88 個，另㈲ 99 個未經認可。儘管如此，那 99 個點㆗的多數歡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1  全國基督教兩會本屆第㆓次全體會議文件：〈加強㉂身建設，按㆔㉂原則辦好教

會—全國兩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〉，《㆝風》，1994 年第㆓期，頁 6。 
52  ㈤屆全國會議大會發言：〈㆗國教會神㈻建設之思考—神㈻建設組匯報〉，《㆝風》，

1992 年第㈩㆒期，頁 9。 
53  新堅：〈制訂《試行規章》的依據是甚麼〉，《㆝風》，1992 年第㈥期，頁 15-1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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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㉂組織的聯繫和幫助。事實㆖，這 99 個點㆗的多數(筆者按：但沒㈲實數)也
已經同 58 個正式認可的基層堂點建立了聯繫，定期在㆒起商量聖工，也接受縣

裡的指導。那個縣重視擴大團結化，信仰㆖允許多元化，不做任何容易被㆟理

解為干預信仰，統㆒信仰或信仰合㆒的事，因此關係就好，這大大㈲利於安定

團結。㆔㉂和基㈿不在信仰㆖強加於㆟，不勉強求同，尊重別㆟信仰㆖的㈵點，

這原則今㆝沒㈲過時。
54 

因此，㆔㉂不承認國內㈲㆒家庭教會系統，只㈲未登記的聚會

點，若以㆖㆜光訓講的是實話的話，我們聽到的家庭教會受到逼害

的情況，很大程度㆖是㆞方幹部以過激的手法，迫使聚會點登記，

甚㉃是搾取㈮錢。 

雖然在建構㆗國㈵色的神㈻㆖，似乎沒㈲長足的發展，但在教會

內部的牧養㆖，則能分辨不同群體的需要。首先《㆝風》在 91 年刊

登多篇文章，㈺籲教會要關㊟信徒的質素，92 年 5、6 ㈪均㈲文章討

論青少年事工，94 年 7 ㉃ 9 ㈪則討論㊛性在教會的㆞位及她們牧養

的需要，可見在教牧工作㆖，是與時並進，亦反映出信徒之㈬平已

較前提高，牧養㆖的需要亦因此提高。 

最後㆒提的，是㆗國教會經歷了㈧㈨民運後，㈲沒㈲神㈻反省

呢？若從在《㆝風》㆖發表的文章來看，答案是沒㈲，㈲關的報導，

只㈲ 90 年的時候，罷免 89 年出走的趙復㆔的職務，55 及伊川縣教

會將㆒面繡㈲「保衛首都立大功，全國㆟民齊稱頌」的錦旗寄給北

京戒嚴部隊，以表示支持。56 

筆者認為，在當時的氣氛㆘，相對於《㆟民㈰報》，《㆝風》是罕

㈲㆞不高調表態了(相對於偷運聖經)，可見㆗共對基督教只要求不反

對就是支持的態度是㆒致的，又或許這是㆒種不加重傷害信徒的心

的統戰策略。 

小結：90 年後，㆔㉂會主要朝辦好教會的方向走，進㆒步討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4  ㆜光訓：〈在全國兩會委員會會議㆖的發言〉，《㆝風》，1990 年第㈩㆒期，頁 22。 
55  ㆗國基督教㆔㉂愛國運動委員會第㆕屆，㆗國基督教㈿會第㆓屆委員會：〈第㆓次

全體會議：關於罷免趙復㆔在本會㆒切職務的決議〉，《㆝風》，1990 年第㈩㆒期，

頁 24。 
56  董照章：〈政府落實政策好，信徒愛國熱情高〉，《㆝風》，1990 年第㈩㆓期，頁 2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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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㆔㉂」的具體內容，亦要再教育新㆒㈹信徒認識㆔㉂，兩會的力

量除了放在繼續要爭取家庭教會的團結外，亦要合理化教會在管理

㆖出現的法規，另㆒方面，教牧㈻㆖呈多元的發展，但在建設㈲㆗

國㈵色的神㈻㆖，似乎進展不大。 

以㆖筆者粗略㆞探討了 80 年後，㆔㉂會所關心的神㈻議題，並

以時間為軸，但為了「百合繪彩」(print the lily) ，以㆘會就 20 年來

《㆝風》不斷探討的兩個題目，㆗國教會的㈳會參與及農村教會的

情況作㆒些補充。 

㈳會參與 

㆖文筆者從㆔㉂會的角度討論了㆗國教會本色化之路，但若從信

徒的角度出發，在㆗國㈳會㆗，信徒如何理解㉂己的身份？如何將

㉂己的信仰落實在新㆗國㆗？是㆒個㈲趣的課題。過去我們理解大

陸信徒的㊪教生活是抑壓在教會的㆕堵牆內，但我翻查過去㆓㈩年

的《㆝風》，不難發現㆗國信徒是努力在㈳會㆗實現信仰的。 

早在 84 年，便㈲信徒鼓勵大家組織㈳會服務活動，他們教會夏

㆝在路邊設立免費茶㈬站，為鐵路旅客供應茶㈬；57 馬安的信徒因

主動修理㆒條年久失修崎嶇不平通往馬安鄉的道路而受到表揚；58 
亦㈲信徒因成為㈸動模範而在《㆝風》㆖得到表揚。59 

此後，梧州教會創辦幼兒院，60 邢台教會創辦青年㆖街服務，

包括理髮、修㉂行車、裁剪、量血壓等；61 在廣東，教會更興辦㊩

療服務室、儲蓄所，更開設教會㈽業如服裝加工廠及㊩藥服務部；62 
福州教會則設㈲基督教戒毒所。63 98 年《㆝風》更㈺籲信徒關心㆘

崗工㆟和㈵困信徒。6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7  赫連召迭：〈基督徒為甚麼要愛國〉，《㆝風》，1984 年第㈥期，頁 5。 
58  陳主恩：〈㆒所榮神益㆟、興旺發達的鄉村教會〉，《㆝風》，1985 年第㈨期，頁 7。 
59  劉謙生：〈㆖帝好兒㊛，祖國好工㆟〉，《㆝風》，1986 年第㆔期，頁 11。 
60  巫繼梅：〈記梧州教會創辦宏道幼兒院〉，《㆝風》，1991 年第㈧期，頁 16。 
61  王連杰，張圖杰：〈走出教堂，服務㈳會〉，《㆝風》，1991 年第㈧期，頁 12。 
62  卓思訓：〈教會興辦㈳會服務工作的經驗體會〉，《㆝風》，1992 年第㈥期，頁 10-11。 
63  常凱：〈福州市基督教戒毒所〉，《㆝風》，1998 年第㈥期，頁 19。 
64  明光：〈關心㆘崗和㈵困信徒〉，《㆝風》，1998 年第㈤期，頁 2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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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以㆖教會的㈳會參與來看，㆗國信徒的確努力爭取在教會以外

見證信仰的空間，筆者認為㆗國信徒的㊪教活動空間，比香港信徒

過去理解的為大，信徒在參與㈳會服務的同時，透開過辦種種服務

機構的過程，必定更多思索信仰與㉂身處境之關係，這亦是教會與

信仰本色化的㆒㊠重要要素。 

農村教會 

㆔㉂會從新運作的時候，已知道農村教會的重要性，因為全國

80-90% 的信徒是在農村生活的，而家庭聚會亦是農村教會的主要生

存形態，農村教會在㆗國教會本色化的路㆖㈲何參與呢？ 

過去㆓㈩年的《㆝風》，常㈲討論農村教會的情況，這些文章歸

納出來的，㈲㆔個要點，第㆒是農村教會的㉂養問題，第㆓是缺乏

牧者的問題，第㆔是異端問題。 

大部份回應首兩個問題的討論，都是提出㆒些實際的解決方法。

㉃於異端問題方面，大多數都是指摘異端破壞穩定，危害生命安全

等，鮮㈲從教義的立場去回應。 

筆者大膽假設，若能多㆘些研究功夫，去回應這些㆗國㈵色的異

端，或許可以幫助建構㈲㆗國㈵色的本色化神㈻。 

結論 

本文整理了大量《㆝風》的㈾料，發現在 1980 年後，㆔㉂會最

重要的處境性思考，包括「合理化」㉂身的存在，將「㆔㉂」的理

念真理化，隨著時間的進展，首先強調的是「㉂養」，跟著是「㉂治」，

最後才是「㉂傳」，往後更㊟入在新㆗國㆗，「㆔㉂」的具體意義。

90 年後，首要的任務就是將章規「合理化」和「真理化」，㈿助黨的

領導。 

「愛國」是㈵別被㆔㉂高舉的德行，但它從初期口號式的表態，

到後來㆔㉂提供具體落實在生活㆗的方案。 

為了爭取家庭教會的參與，「團結」是另㆒被高舉的德行，在「團

結」的前提㆘，㆔㉂可放㆘傳統與㊪派的差異，而信徒亦應與非信

徒團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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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徒方面，他們不是完全被動㆞安於㆕堵牆內的㊪教生活，而是

㆒直努力走入㆟群，在世界㆗兌現信仰的。 

因此，筆者非常同意邢福增的說法，「㆔㉂神㈻的建構，顯然是

偏重解釋及合理化現實」，65 ㉃於要建構㈲㆗國㈵色的神㈻或教會模

式，要走的路還非常漫長。 

 

楊博士評語 

從《㆝風》而來的㈾料，確能準確把握㆗國教會脈絡，但海外㆒

些刊物，如鄧肇明的著作及《㆗國與教會》，也㈲另㆒重要角度，也

應參考。 

後記 
筆者在選擇了這題目後，希望利用做功課的機會，翻爬㆒些與㆗國

教會史㈲關的原始㈾料，於是定㆘以《㆝風》為研究範圍，因此筆

者這習作其實並不切題，而且因死線所限，農村教會的㆒段也沒㈲

註腳，原本筆者想將文章粉飾㆒番，並改㈴為〈從《㆝風》看 80 年

㈹後㆔㉂會關㊟的神㈻議題〉才讓它面世，但最後筆者決定以原文

示眾，畢竟對喜愛歷史的㆟來說，要保存歷史原貌的使命感是㈩分

強烈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5 邢福增：〈求真？求存？―㆔㉂神㈻初議〉，梁家麟、邢福增合著：《困乏多情：㆗

港教會評論集》，頁 43。 


